
 

 

新丝绸之路伙伴协会章程 
第一章名称，事务所和宗旨 

第一条 

（名称，性质和成立期） 
本会定名为新丝绸之路伙伴协会，是非牟利团体，成立时间不明。由理事会批准，遵循相关法律准

则，现有章程和内部规章。 

第二条 

（事务所） 
一、本协会总部位于Ericeira商务工厂，Rua Prudêncio Franco da Trindade número 

4，2655－344，Ericeira。 

二、本协会可以参加，加入或联合国内外机构 

以促进实现既定目标，例如必要时设立办事处或任何其他形式的代表处。 

第三条 

（宗旨） 
本协会旨在通过知识，信息和有效说明的传播，积极配合一带一路项目建设，或展示项目或发展关

系以达成包括葡萄牙在内的一带一路倡议目标。 

第四条 

（联合） 
本协会可以联合国内或国际追求相同或相似目标的机构。 

第二章会员 

第五条 

（会员） 
一、协会成员可以是创始成员，名誉会员或一般会员。 

二、创始成员 

1.Maria Fernanda Pargana Ilhéu, 单身，出生于里斯本São Sebastião da 

Pedreira区。持身份证170336，纳税人编号为118154540，居住地为Rua Sousa Lopes，n.º10，5.º 

Esquerdo. 1600－207 Lisboa； 

2.Filipa Maria de Vilhena Arantes Pedroso，单身，出生于里斯本Campo 

Grande区。持身份证4550706 

6ZYO，由葡萄牙共和国签发，有效期至2020年8月23日。纳税人识别号为136592899，居住地为R

ua das Amendoeiras da Marinha, A-13, 2750-006 Cascais； 

3.Carlos Alberto Menezes 

Brighton，已婚，出生于Nazaré，持身份证1587465，由葡萄牙共和国签发，有效期至2019年9月16

日，纳税人识别号为159229391，居住地为Rua do Lago de Prata，Lt.5, BL.C,Apt. C5, Belas 

Clube de Campo,2605-299 Belas; 

4.Man Hin Ch´oi又名Choi Man 

Hin，已婚，出生于澳门。持身份证10991808，由葡萄牙共和国签发，有效期至2017年5月11日。

纳税人识别号为182807339，居住地为Av. Eng. António Azevedo Coutinho，323，Outeiro da 

Vela，2750-644 Cascais； 

5.Li 

Zhu，已婚，出生于中国甘肃。持护照G40192683，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签发，有效期至2020年5月5

日，居住地为Rua Luis Pastor de Macedo 33-4º D., 1500-158 Lisboa; 



 

 

6.Mário José Alves Matos dos Santos, 

已婚，出生于莫桑比克，马普托。持身份证7102948，由葡萄牙共和国签发，有效期至2020年2月2

5日。纳税人识别号为142732818，居住于Rua Garcia de Orta 26 G 1º Dto., 2800-698 Almada; 

7. Maria Teresa de Salter Cid Gonçalves Rocha Pires, 已婚，出生于里斯本São 

Mamede区。持身份证1080931，由葡萄牙共和国签发，有效期至2019年5月4日。纳税人识别号为1

17914525，居住于Rua Gregório Lopes, nº24 - 14ºD, 1400-195 Lisboa; 

8.Helder Jacinto de Oliveira, 丧偶，出生于Penhascoso区，concelho de 

Mação。持身份证01436084，由葡萄牙共和国签发，有效期至2017年5月11日。纳税人识别号为11

4489157，居住于 Rua Professor Reinaldo dos Santos, 48, 7º Esq., 1500- 508, Lisboa; 

9.José Maria Martins Pereira de Aires Trindade, 

已婚，出生于安哥拉，卢安达。持身份证06020210，由葡萄牙共和国签发，有效期至2020年1月26

日。纳税人识别号为106001671，居住于Av. Forças Armadas 133 C 14o dto 1600-081 Lisboa; 

10.Jitendra Tulcidas, 离异，出生于印度Diu do Antigo Estado da 

India区。持身份证08907915，由葡萄牙共和国签发，有效期至2021年1月12日。纳税人识别号为14

8192092，居住于Av. da Amizade, 888, Edifício Amizade, 3-E, Macau; 

11.Bernardo Pessoa de Carvalho de Mendia,  

已婚，出生于里斯本Mercês区，持身份证11102029，由葡萄牙共和国签发，有效期至2019年5月28

日。纳税人识别号为210868660，居住于4/F， 13 Lan Kwai Fong Street， Central, Hong Kong; 

12.Hao Zhang, 

单身，出生于中国西和县。持G33167477护照，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签发，有效期至2019年1月18日

。纳税人识别号为278177018，居住于Avenida Engenheiro Arantes e Oliveira 14D- 7A, 1900-221 

Lisboa; 
13.Eduardo Manuel de Morais Kol de Carvalho, 

单身，出生于里斯本Lapa区。持身份证4886988，由葡萄牙共和国签发，有效期至2020年11月16日

。纳税人识别号为122115724，居住于Largo S. João Baptista, 5 - 303, 1600- 760 Lisboa; 

14.Mário Patinha Antão,  已婚，出生于法鲁区São Clemente, concelho de 

Loulé。持身份证01149662 2 ZY 

5，由葡萄牙共和国签发，有效期至2021年12月1日。纳税人识别号为129424714，居住于Rua Ilha 

de Santa Maria Lote 52, Quinta da Bela Vista Sassoeiros, 2775- 799 Carcavelos; 
15.Deolinda da Conceição Franco Coimbra, 

单身，出生于里斯本Ajuda区。持身份证01202205，由葡萄牙共和国签发，有效期至2021年5月4日

。纳税人识别号为112844928，居住于Avenida Bombeiros de Algés nº50, 8º Dt, 1495-021 Algés; 

16.Bao Hong Correia da Fonseca, 已婚，出生于中国上海。持身份证14311050 

0ZY0，由葡萄牙共和国签发，有效期至2019年5月19日。纳税人识别号为221059520，居住于Rua 

Rebelo da silva, 2, 2790-428 Queijas; 

17.Paulo Jorge Esteves Lopes, 已婚，出生于里斯本 São Sebastião do Pedreira, 

持身份证08142722 

0ZZ3，由葡萄牙共和国签发，有效期至2019年3月11日。纳税人识别号为192707183，居住于Rua 

Fria, 35 A, Sabugo, 2715-380 Almargem do Bispo; 

18.João Paulo Farinha Franco, 已婚，出生于里斯本 São Sebastião do Pedreira区, 

持身份证02169901，由葡萄牙共和国签发，有效期至2017年4月18日。纳税人识别号为119792273

，居住于Alameda D. Afonso Henriques, 27 - 5º esq, 1900- 180 Lisboa; 

19.Fernando Miguel Palhavã de Matos Fernandes,  已婚，出生于里斯本São Sebastião do 

Pedreira区, 

持身份证2055505，由葡萄牙共和国签发，有效期至2018年12月18日。纳税人识别号为140991930

，居住于Av. da Suíça, 438, 2765-288 Estoril; 

20.Maria Leonor Silva Reis Afonso Figueiredo Janeiro, 已婚 

(人员和财产合法分离)，出生于里斯本Campo Grande区, 

持身份证02032667，由葡萄牙共和国签发，有效期至2019年11月23日。纳税人识别号为11689025

8，居住于Rua Francisco stromp Lt B3 - B. 1ºEsq, 1600-464 Lisboa; 

21.Alberto Luis Branco Miranda de Carvalho Neto, 单身，出生于里斯本São Domingos de 

Benfica区, 



 

 

持身份证012635781，由葡萄牙共和国签发，有效期至2021年4月13日。纳税人识别号为24704359

，居住于Estrada Nacional N5 Mascarenhas, 5370- 173 Mirandela。 

三、自然人或法人可以通过执行活动或向本会提供服务成为荣誉会员。须经理事会提议，代表大会

认可给予这项荣誉。 

四、普通会员可以是符合章程条件剩下的所有自然人或法人。 

第六条 

（接纳会员） 
理事会通过审批由候选人和享投票权的会员共同签名的提议来决定是否接纳该会员。候选人需在为

期15天内进入本协会场所，在此期间可能提出任何指控。15天后，管理层评判该提议并投票表决。 

第七条 

（会员性质） 
会员资格不得借生前行为转移，亦不得借继承转移。 

第八条 

（贡献，入会费和会员费） 
一、入会费由理事会确定。 

二、会员费每年缴交，金额由理事会确定。 

三、荣誉会员免除入会费和会员费。 

四、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确认创始成员只缴交年费。 

第九条 

（权利） 
一、会员在履行章程内义务的同时，有权： 

1.参加所有大会并在大会上投票； 

2.依章程当选理事机构成员； 

3.投票选举代表大会主席团，理事会，监事会以及解除组织机构中成员职务； 

4.向理事会说明有关本会的重大事宜； 

5.在召开财务报表评估大会前8天，核查账单，文件和其他与本会活动相关的资料； 

6.向理事会提供其所需的信息和帮助以实现本会宗旨； 

7.提出有助实现本会目标的建议； 

8.参加本会举办的研讨会、展览、会议和坐谈会； 

9.依照理事会安排，广泛参加本会推广的活动； 

10.行使本章程规定的其他权利。 

二、荣誉会员享受本条第一款第四、七项以及旁听大会的权利，尽管无权参与和投票。 

三、创始成员的权利通过创建本协会获得。 

四、普通会员的权利通过缴纳入会费和会费获得。 

第十条 

（义务） 
一、创始成员和普通会员有义务： 

1.遵守和执行本会适用的法律条文，现有章程和组织机构的审议； 

2.据本章程谨慎勤勉地履行职能； 

3.法人会员，须指派代表出席大会； 

4.按代表大会或理事会要求缴交入会费和会费； 

5.协助本会活动并推动本会所有举措的实施以追求和实现本会社会目标； 

6.向理事会提供其所需的信息和协助以充分实现本会宗旨； 

7.总的来说，为本会的威信和成功，用各种方式和方法不懈努力。 

二、荣誉会员只须服从本条第一款第五、六、七项。 

第十一条 



 

 

（投票选举） 
一、会员可充分行使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二、普通会员在缴交入会费且不迟交会费至少一年后可充分行使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第十二条 

（暂停和终止会员身份） 
一、凡本会正式会员或创始成员多于六个月拖欠缴交相关会费和其他欠款，暂停其会员权利。 

二、本条第一款所提到的暂停会员权利，通过挂号信通知该会员。并从收到该信第二天起开始两个

月内，着手于规范自身行为或对于特殊情况给予解释。 

三、会员有以下情形之一，本会将终止会员身份： 

1.会员申请注销会员资格； 

2.对于随后的，最终的，绝对的不可能实施本会权利和义务，特别是解散协会或社会目标的变更导

致会员不再满足入会要求； 

3.本条第二款所提到的两个月期限内未对自身拖欠行为做出规范或解释； 

4.严重违反现有章程、法规和组织机构的审议或故意抹黑或损害本会利益； 

5.被选入理事机构者拒绝任职除非无条件就职。 

四、除非终止会员身份是自动或自愿的，理事会负责通过终止会员身份的决议，将提前至少5个工作

日告知目标受众，让其有机会上呈书面辩护。 

五、会员资格一旦取消，不再拥有任何有关本会财产的权利。不得以任何理由重新获得入会费、会

费和福利补贴。 

第三章组织机构 

第十三条 

（机构） 
本会组织机构由代表大会、理事会和监事会组成。 

第一部分 代表大会 

第十四条 

（组成） 
一、代表大会由能充分行使投票权和其他社会权利的会员组成。他们的最终决定受本规章强制性法

律规定和现有章程的约束。 

二、荣誉会员只能旁听大会，却无权参与和投票。 

三、代表大会的会议由大会主席和秘书组成的主席团领导，他们由代表大会投票选举出来，任期四

年。 

四、主席负责在秘书协助下，主持会议和领导工作。 

五、秘书负责协助主席、编辑整理会议记录以及当主席缺席时接替主席职务。 

六、当主席团成员全部缺席时，由代表大会选举的临时主席团主持相关会议。 

第十五条 

（管辖权） 
代表大会职权范围： 

1.确立并批准本会活动的战略方针； 

2.描绘本会发展的宏伟蓝图； 

3.进行代表大会主席团的选举和革职； 

4.进行领导层成员的选举和革职； 

5.进行监事会成员的选举和革职； 

6.听取监事会的意见，审批报告、资产负债表和年度结算； 

7.实施理事会批准的接纳新会员入会事宜； 

8.经商讨决定会员的特殊问题； 



 

 

9.批准现有章程的改动； 

10.经商讨决定解散协会和最后清算，参见第三十三条； 

11.依法规和现行章程，经商讨处理属于其管辖范围的所有文案； 

12.经商讨决定如何实施本会不动产的获取和转让。 

第十六条 

（操作） 
一、代表大会会议每年须举行一次。直到每年三月三十一日，讨论和选取由理事会呈现，监事会监

督的去年年度账目、理事机构成员的提名、次年年度计划和预算。 

二、代表大会会议总是在理事会协助下完成，并应至少三分之一的享充分会员权利且按时缴交会费

的会员要求。 

三、本条上一款所提到的会员的要求须在理事会具体策划和本会宗旨的领导下进行。 

四、关于选举组织机构成员，候选人名单须经绝大多数会员认可，并至少在选举大会五天前交于大

会主席团。 

五、候选人名单须仅由正式会员组成，监事会成员除外。 

第十七条 

（通知书） 
一、大会召开前须提前至少三十天寄发挂号信或电子邮件或其他法律认可的形式，通知书中须注明

时间、地点及相关工作的指示。 

二、在不损害上一条的前提下，电子邮件通知书须符合商业公司的法规。 

三、普通的大会会议只审议未列入工作日程却被绝大多数在场会员及代表同意纳入讨论的事宜。 

第十八条 

（审议）  
一、大会会议须按通知书上指明的时间举行，并至少要有一半有选举权的会员出席。 

二、然而，代表大会可以用第二张通知书在大会开始半小时后召集任何数量的会员。 

三、大会的决策由绝对多数在场会员及代表的投票决定，现有章程和法律已作出规定的事宜除外。 

四、一般不进行秘密投票，选举及处罚事宜除外。 

五、每名会员有一票。 

六、会员可让其他会员代表自己投票，须向主席团提出书面申请。 

七、在某些情况下，一名代表会员可在大会上投多余三票。 

八、更改章程的决议须由至少四分之三的有投票权的在场会员及代表通过。 

九、解体和散会的决议须由至少四分之三的有投票权的在场会员及代表通过。 

第二部分 理事会 

第十九条 

（组成和会议） 
一、理事会由经创始成员提议，大会选举产生的三名会员组成。 

二、会长的选择及职权的分工在第一次理事会会议中确认。 

三 

、当该会成员阻碍履行职务或拒绝服从命令，理事会有权为其任命一个临时接替者，替代他直到下

次选举大会举行。 

四、理事会任期为四年，可连任。 

第二十条 

（报酬） 
代表大会可决定理事会成员报酬。 

第二十一条 

（职权） 



 

 

理事会负责行使最大的管理权且代表本会，实施所有旨在实现本会社会目标和特殊目标的举措。 

1.要求召开代表大会； 

2.向代表大会制定并呈现报告、资产负债表和年度结算； 

3.制定规章并设立委员会来确保本会良好运行； 

4.确保代表大会批准的计划和审议的实施； 

5.管理本会资产、指导本会活动，并为此设置人员结构和充足的后勤，包括雇佣人员和服务； 

6.阐述须由会员支付的入会费、会费和其他任何款项； 

7.代表本会无论庭内还是庭外； 

8.向代表大会提交关于本会不动产的获取和转让事宜的评估； 

9.任命合法合理的代理人。 

10.签订合同、协议和为实现本会宗旨的其他必要文件； 

11.决定本会和第三方工作； 

12.经商讨决定隶属、结合和联合事宜，例如设立办事处或任何其他形式的代表处； 

13.接纳新成员，不妨碍此类接纳仪式在代表大会批准后第一次会议进行； 

14.依现有章程提议排除某些会员进入代表大会； 

15.接受订金、捐款、赠款和遗赠； 

16.向代表大会提交任何认为合适的提案； 

17.设立规范机制并依本章程第三十一条第一、二、三、四款实施相应惩罚。 

18.评估并决策会员的提议； 

19.依法规和章程最大限度行使职权。 

第二十二条 

（链接） 
本会由两位董事签名承认。 

第二十三条 

（操作） 
一、理事会会议由会长召开，每季度开一次，每当会长召集，多数成员或监事会参与。 

二、决议须载入会议记录并由出席的多数成员表决。 

第三部分 监事会 

第二十四条 

（组成） 
一、监事会由三名成员组成，其中一人应为注册会计师或注册会计师协会，一人为代表大会选定的

会长。 

二、监事会任期为四年，可连任。 

第二十五条 

（职能） 
监事会负责管理本会财务以及，特别的： 

1.检测和监督理事会的行政行为和金融经济管理，经常检查本会账簿； 

2.在理事会需要时提供协助并对其他组织机构审定的事项发表意见； 

3.制做年度监督行为的报告； 

4.就理事会的报告，年度结算和不动产的转让发表意见； 

5.当理事会无法召开会议时，请求代表大会召开； 

6.报告本会管理中任何异常； 

7.在认为适当时参与理事会会议； 

8.确保遵守法律准则，现有章程和内部规章。 

第二十六条 

（操作） 



 

 

一、监事会每年至少举行一次常规例会，每当会长主动或应理事会会长要求召开。 

二、监事会的决议须由大多数通过并须记录在册案。 

三、如果提前要求，监事会会长可以参与理事会会议，尽管无投票权。 

第四章协会的运行 

第二十七条 

（运行） 
一、本会为确保持续正常运行，可承揽服务、人员和雇员以及和会员或第三方签订协议、合同来取

得达到目的所需的人力物力资源。 

二、本会和本会会员可确定和建立，特别是通过协议或合同，合作的具体形式。 

三、本会有权依相关合同或协议（必须是书面的并符合相关法规）使用会员安置的建筑、设施、设

备。 

第五章会款之动用 

第二十八条 

（会计年度） 
会计年度与日历年一致。 

第二十九条 

（财政收入） 
本会财政收入来源： 

1.入会费和会费； 

2.受益人的补贴和捐赠； 

3.和地区、地方、国家或外国签订合约运行的成果； 

4.研讨会、会议或本会推广的其他活动成果； 

5.提供其他服务的成果； 

6. 其他任何满足本会花销的筹款。 

第三十条 

（会款的使用） 
本会收入由理事会合理使用在不妨碍代表大会各项决策的方面。 

第六章风纪制度 

第三十一条（风纪制度） 
一、会员违纪，没尽义务或有失会员身份。 

二、违反其职责的会员将受以下惩罚： 

1.谴责； 

2.由每年征的会费数额来决定罚金； 

3.暂停会员身份； 

4.中止会员身份。 

三、诉讼程式须书写，通知书下达十日内，被指控会员可呈递书面辩护并寻求认为充足的证据，本

会只听取五位该会员指派的证人。 

四、理事会负责决定应用本条第二款第一、二、三项。 

五、本条第二款第四项仅应用于大会决议、主动申请或理事会合理提议并要求会员三分之二多数的

赞成票的情况下。 

第七章解散 

第三十二条 

（解散的措施） 



 

 

一旦协会解散，着手进行代表大会决定的清算形式和条款以及当时存在的动产和不动产的去向。 

第八章缺漏的整合 

第三十三条 

（缺漏的解释和整合） 
代表大会负责现有章程缺漏的解释和整合，可借助于民间非营利组织的相关条款。 


